
 

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专项意见 

 

2015 年 9 月 14 日，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

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，会议审议了《关于增加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

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》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

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和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吉

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之独立董事，对公司此项

关联交易，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会前收到了该事项的

相关材料，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于该事项的专项汇报，并出具了

《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与

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事前认可意见》。现就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的情况，

发表如下专项意见： 

一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   吉电股份与关联方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公

司”）协商后，同意按各自对控股子公司——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西新能源”）的持股比例同时进行增资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江西新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，具体

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股东 增资额 增资后的出资额 出资比例(%) 

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4,263 28,964 49% 

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,437 30,147 51% 

合计 8,700 59,111 100% 



 

二、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   （一）程序合法性 

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9月14日，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第

二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，本次会议应到9

人，实到8人，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公司《章程》规定。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增加江西中电投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》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

事项时，关联董事陶新建先生和沈汝浪先生履行了回避义务，与会的

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。 

  （二）交易的必要性和影响 

   1、本次增资是为顺利实施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，保证江西江州

48MW风电场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实现项目2016年投产的目标。 

2、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

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

成果无不利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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